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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教字〔2013〕72号

关于印发《滕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全市中小学及有关单位：

为规范全市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制定了《滕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望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滕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的意见》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主题词：中小学    实验教学     意见    通知                        

滕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3年8月27日印发  
校对：王延军          打字：赵西耕             共印450份

滕州市教育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的意见

为全面落实国家课程方案的要求，深化课程改革，推进全市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现结合我市实际，就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明确加强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的重要意义

实验教学是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提高教育质量，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加强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是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的重要内容。
要充分认识加强实验教学工作的重要性，切实转变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观念，采取有力的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真正把实验教学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二、规范管理, 全面落实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要求
要按照课程方案规定，开齐开足实验课，保证实验教学质量，切忌用黑板和其他手段取代学生动手实验；要充分利用实验室开展实验教学，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训练和科学素养的培养；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实验教学教研活动，鼓励广大教师不断提高实验教学水平；要开展实验教学的研究，总结和推广一批实验教学工作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充分发挥实验教学在推进素质教育和提高教学效益中的积极作用。
1．制订实验教学计划。要在新学期开学一周内，认真制订好实验教学计划，提高教师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实验的开出率（教师演示实验的开出率要达到100%；学生分组实验条件较好的学校要达到100%，条件一般的学校要不低于80%）。
2．完善管理制度。要做好教学仪器的配备、更新、管理及使用工作，建立健全实验室管理、实验操作规程、安全规程等管理制度，落实岗位责任制，要将实验室管理和实验教学纳入学校的常规教学管理，逐步推进实验室管理规范化、信息化，提高学校实验室管理和实验教学水平。
3．建立健全实验教学档案。要做到“六有”，即有实验通知、有实验情况记录、有实验汇总统计，教师有实验教学计划、学生有实验报告、教师对学生的实验报告有批阅，建立健全实验教学档案。
4．积极开展实验教学的相关活动。要安排经费订阅实验教学参考资料。要不定期举行实验教学过关课、研究课、示范观摩课、课外实验和科技竞赛、开展实验教学校本教研等活动，并将实验教师、学科教师的实验教学情况，纳入教师教学质量年度考核。市教育局将适时组织教师实验教学技能竞赛和学生科技竞赛等活动，开展教师自制教具、论文评选、优质课评选活动，促进全市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加强培训，切实加强实验教师队伍建设
1．明确工作职责。要加强实验教师的管理，明确实验教师和实验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建立和完善适应新课程要求的实验教师和实验管理人员考核评价机制。
2．配齐配足实验教师。要按照中小学教职员工编制标准的有关规定，按课程开设的要求配齐配足各科的实验教师。高中15个班及以下的物理、化学、生物三科须各至少配备1名专职实验教师；16个班及以上的须各至少配备2名专职实验教师。初中12个班及以上的物理、化学、生物三科须各至少配备1名专职实验教师；12个班以下的须各至少配备1名兼职实验教师。规模较大的小学科学学科至少要配备1名专职实验教师，规模较小的小学至少要配备1名兼职实验教师。
3．落实实验教师的待遇。要认真落实实验教师、管理员等特殊岗位人员的有关待遇，维护他们的身心健康。要将实验教师开展的实验活动计入教师工作量。同时，实验教师在业务考核、职务聘任、职称评定和工资待遇等方面要与文化课教师同等对待。实验教师在实验教学、实验优质课评选、教具制作、实验论文评选等实验教学及研究方面取得的荣誉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对待，作为教师评优晋级、评聘职称的重要依据。

4．加强实验教师的培训。要加强实验教师岗位培训，认真组织实验教师参加学科教研活动，参加省、市组织的岗位培训活动，使实验教师更好地掌握实验教学的理论和方法，熟练掌握仪器设备的操作方法和维修技能，不断提高实验教学水平。
四、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实验教学管理考核体系
1．加强领导。要成立由业务校长任组长的实验教学工作领导小组和研究小组，统一规划领导学校的实验教学工作，在实验条件和人员等方面为实验教学提供基本保障。学校领导要定期深入到实验室，了解实验教学工作情况，及时解决实验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教务处要安排专职人员负责实验教学管理，加强教学仪器的管理、使用和实验教师培训等工作，确保实验教学工作正常进行。
2.加大经费投入。要从公用经费中安排实验教学、教学仪器的更新、维护和易耗品添置的必需经费，保障实验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3．建立和完善实验教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教研室和电教信息中心要进一步加强对全市中小学实验教学的指导、监督、考核和管理，建立适应新课程的实验教学指导体系，强化对学校实验教学的过程管理和监督考核。教研室要经常性开展中小学实验教学的专项视导，电教信息中心每年要对全市中小学实验教学情况进行一次检查评估。对开展实验教学工作有成效的学校，教育局将给予表彰，对没有开展实验教学工作、实验教学效果差、教学仪器设备管理混乱的学校，将责令整改，并追究学校领导、实验教师的责任。市教育局将把实验教学开展情况纳入年终督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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